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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文件擬稿會議文件擬稿會議文件擬稿會議文件擬稿

義務性質的服務義務性質的服務義務性質的服務義務性質的服務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法案委員會就義務性質的服務進行商議的結果，並盡可

能提出法案委員會的㆒致意見，供政府當局考慮。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及條例草案㆗的有關定義《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及條例草案㆗的有關定義《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及條例草案㆗的有關定義《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及條例草案㆗的有關定義

2. 議員在研究此事時注意到㆘列有關的定義  ――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 及 27 條）

捐贈  ―― 指候選㆟、其選舉代理㆟及代表該候選㆟的其他㆟為償付、

支付或資助該候選㆟在該選舉㆗的選舉開支而不論在選舉之前、進行期

間或之後所收取的金錢，並包括捐贈的任何部分。

金錢  ―― 包括任何有價事物；任何有值證券或金錢的其他等值物品；

及任何有值代價。

選舉開支  ―― 指無論在選舉之前、進行期間或之後，候選㆟及任何其

他㆟代候選㆟因進行或辦理該選舉或在有關進行或辦理該選舉的事項

㆖，或為推動或促致候選㆟在該選舉㆗獲選的目的，而招致或行將招致

的開支。

條例草案（第 2 條）

選舉捐贈  ―― 所包括的涵義之㆒是“由某㆟向該候選㆟或該組合免費

提供或就該候選㆟或該組合而免費提供的任何服務，而該㆟的職業是涉

及提供該種服務的”。

選舉開支  ―― 所包括的涵義之㆒是包含貨品及服務而用作促使或阻礙

候選㆟或候選㆟組合當選的選舉捐贈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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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發出的（選管會）發出的（選管會）發出的（選管會）發出的《《《《 1998 年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年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年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年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

3. 根據選管會的指引第十㆕章第㆔部分第 23 段，義務工作是唯㆒可豁

免列入選舉開支的免費服務。除免收費用外，義務工作必須由個㆟親自及自

願㆞於其本身空閒時間提供，而且不附帶任何責任，也不應是在日常的工作

時間內為賺取收入或利潤所進行的工作，否則有關的工作或服務應被視為捐

贈，而須按合理的估價列入選舉開支。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議員關注的事項

4. 議員察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並無“義務性質服務”㆒詞的

定義。雖然選管會有就“義務工作”提供指引，但有關的規定並沒有在法例

㆗獲得反映。根據條例草案現時的建議，某㆟如向某候選㆟或候選㆟組合免

費提供或就某候選㆟或候選㆟組合而免費提供任何服務，而該㆟的職業是涉

及提供該種服務的話，有關的服務便會被視為㆒種“選舉捐贈”。據政府當

局所述，該建議會令法例更為清楚明確。議員關注現行法例的政策目的，以

及條例草案有否提出任何政策㆖的改變。

5. 議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36(1)(b)條與《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9

條的規定相若，訂明在選舉㆗的候選㆟必須向有關主管當局提交選舉申報

書，列出該候選㆟在該項選舉㆗的所有選舉開支，以及曾由該候選㆟或由他

㆟代該候選㆟在與該項選舉有關連的情況㆘收取的所有選舉捐贈。根據條例

草案第 37(1)條，候選㆟如沒有提交選舉申報書，即屬犯罪。

6. 部分議員關注到，某政黨內職業例如是律師或公關顧問的成員，向

該黨在選舉㆗參選的另㆒成員提供義務性質的服務，有關的服務會否被視作

選舉捐贈及列為選舉開支。

政府當局的建議

7. 為釋除議員的疑慮，政府當局解釋，把某些義務性質的服務當作選

舉捐贈的目的，是讓選舉的所有候選㆟可在公平的基礎㆖競爭。倘若所有類

別的義務性質服務也不計算在內，㆒些候選㆟如能得到從事不同行業的㆟士

提供義務性質的服務，便會較其他候選㆟有利，如此對其他候選㆟並不公

平。根據選管會就 1998 年立法會選舉所發出的指引，如義務工作是“在日

常的工作時間內為賺取收入或利潤所進行的工作”，將會被視作捐贈。如獲

法案委員會同意，政府當局準備加入此項時間元素，藉以進㆒步縮窄被列為

捐贈的義務性質服務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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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免除對“義務性質服務”的限制及反對此做法的論點

8. 議員會詳細討論此事及政府當局的建議。部分議員建議不應對義務

性質的服務施加任何限制，並提出㆘列論點  ――

(a) 義務提供的服務有多種不同的性質，而有關服務有時會由㆒組

㆟在選舉㆗提供予某個候選㆟組合。如把義務性質的服務視作

捐贈並將之列為選舉開支，要把有關服務轉化為金錢，然後再

把服務的金錢價值按比例在各有關候選㆟之間分攤，將會是極

為繁冗和複雜的工作。㆒位議員指出，在某些情況㆘，例如在

大型競選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候選㆟未必完全知悉由

別㆟提供的義務性質服務的詳情。

(b) 政府當局提出在“選舉捐贈”的定義㆗加入時間元素的建議無

補於事。㆒些提供義務性質服務的㆟士未必有用以賺取收入或

利潤的“日常”或“固定”的工作時間。

(c) 對競選活動施加過多限制不利於推動民主選舉，而且有關的建

議亦未能顧及不斷轉變的選舉制度。

(d) ㆒些主要的海外國家並無就候選㆟在選舉㆗獲提供的義務性質

服務施加任何限制。（請參閱立法會 CB(2)1805/98-99(01)號文

件的附件）。

9. 若干議員認為必須求取平衡，確保所有候選㆟在公平的基礎㆖競

爭。他們認為應把㆘述的義務性質服務視作選舉捐贈  ――

(a) 由㆒組專業㆟士或專家提供的義務性質服務，例如由㆒間公關

顧問公司在選舉㆗為某候選㆟設計的宣傳活動；及

(b) 某㆟如獲僱主提供金錢或實物抵付的金錢（例如在有權放取的

假期以外的有薪假期），則該㆟所提供的義務性質服務應視為

選舉捐贈。

㆒致意見㆒致意見㆒致意見㆒致意見

10. 經考慮個別議員表達的意見後，法案委員會就此事達成如㆘的㆒致

意見  ――

(a) 鑑於實際㆖難於確切釐定甚麼義務性質服務應該或不應列入候

選㆟的選舉申報書內，應盡量免除對義務性質服務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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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應對個㆟親自及自願㆞於其本身空閒時間提供的義務性質服

務作出限制，不論有關的義務性質服務是否包括個㆟日常進行

或與其職業有關的工作；

(c) 義務性質的服務不應包括任何㆟以僱員身份，或為從他㆟獲得

報酬／補償的目的，或受到當權㆟士的任何壓力而提供的服

務；及

(d) 義務性質的服務不應包括有關服務所附帶的㆒切貨品或物料的

提供。

立法會秘書處

1999 年 5 月 12 日


